
目前，对于视同销售业务实务界公认的会计处理方法有

两种：第一种方法，即需要确认销售收入，然后根据销货成本

与销售收入配比的原则结转销货成本；第二种方法，即不需要

确认销售收入，直接结转销货成本，按计税价格计算销项税

额。至于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多数学者都支持两

个判断标准：淤该业务是企业与外部之间的业务还是企业内

部业务？于企业因该业务获利与否？但学者们在两个判断标准

的应用上出现了不同观点。

以将自产产品用于职工福利为例，若把职工划分到企业

外部，则应该采用第一种会计处理方法；若把职工划分到企业

内部，则应该采用第二种会计处理方法。同样道理，企业的股

东是应该划分到企业外部还是内部呢？似乎怎么划分都有一

定道理。笔者认为上述标准本身就存在问题，理由如下：其一，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主体之间的一组契约，

这些主体包括企业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职工、政府、供应

商以及客户等。这种企业契约的思想阐明了一个道理，即企业

的边界是模糊的，不存在界线分明的所谓“企业内部”与“企业

外部”，因此界定企业外部业务与内部业务在理论上十分困

难。其二，企业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所有的交

易与事项都是为了获利。企业将自产产品销售给其他企业，企

业获利了；而企业将自产产品用于职工福利或用于自建工程，

企业同样获利了。这仅仅是显性的、可计量的“利”和隐性的、

不可计量的“利”的区别。

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去分析两种处理方法哪个更具

合理性。众所周知，上市公司盈余操纵已经成为证券市场发展

的一大隐患，其主要表现为通过创造虚无的销售收入，采用操

纵销售收入的认定时点、不适当的销售分割等手法，实现既定

的利润目标。视同销售行为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经常发生的，若

采用第一种会计处理方法，即根据自产产品的公允价值确认

销售收入、根据产品成本结转销货成本，也就为企业进行盈余

操纵提供了可乘之机。因为企业可以创造视同销售业务，如企

业将自产产品进行分配或投资等，制造账面利润，误导会计信

息使用者。此外，在公允价值计量方面，我国还没有比较准确

的计量标准，评估机构尚不完善，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

齐，一些公司可能会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操纵。而采用第

二种方法，不确认销售收入、直接结转销货成本，则使会计处

理绕过了利润表，直接与资产负债表联系起来，可以避免企业

利用视同销售业务进行盈余操纵。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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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白酒生产企业系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粮食白

酒 20 000斤，不含税销售收入

10 000 元，另收取包装物押金

1 000元。白酒消费税适用定

率税率 20%，定额税率每斤 0.5

元。假设收取的押金在约定的

期限内退还给了对方。

分析：根据现行规定，白酒

生产企业销售的粮食白酒应交

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计税基数

应是不含税的销售价款和不含

税的包装物押金。应交增值

税=［10 000+1 000衣（1+17%）］

伊17%越1 845.3（元）；应交消费

税=10 000伊20%+20 000伊0.5越

12 000（元）。实务中有以下两

种处理方法：

1.将押金收入作为含税收入，入账时换算成不含税的金额。

在这种情况下，押金收入对应的应交增值税税额就直接从押

金本金中剥离了出来。因此，实现销售并收到押金时，借：银行

存款 12 7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元，其他应付款———

包装物押金 854.7元［1 000衣（1+17%）］，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1 845.3元。计算应交消费税，借：主营业务税

金及附加 12 0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2 000元。

2. 将押金收入作为含税收入，虽然在计算应交的增值税

和消费税时要先换算为不含税收入作为计税基数，但因押金

收入日后在符合条件时要退还给押金支付方，在金额上应与

对方相同，所以押金收入仍应以含税收入作为入账金额。至于

应交增值税税额，因其是基于酒类产品的销售行为并为保证

包装物能顺利收回产生的，故应将其计入营业费用。因此，实

现销售并收到押金时，借：银行存款 12 700元，营业费用 145.3

元［1 000衣（1+17%）伊17%］；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元，其他

应付款———包装物押金 1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1 845.3元。计算应交消费税时的处理同上。收

到对方企业退还的包装物并退还其押金时，借：其他应付

款———包装物押金 1 000元；贷：银行存款 1 000元。

笔者比较同意第二种处理方法，因为：淤押金虽说在涉税

问题上是作为含税收入处理的，但其真正作为财务上的收入

只能是在一定的时候、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在此之前其

只能作为企业的一项负债。既然是负债，就会有偿还之时，而

偿还时的金额只能是对方企业交来的所有金额。于增值税作

为一种价外税，本不应对企业的盈亏产生影响，但凡事都会有

例外情况，此处即可将其作为增值税影响企业盈亏的一种例

外情况进行处理。盂如果按第一种处理方法，那么当交付押金

的对方企业在约定的期限内退还了包装物并要求收回押金

时，应退还给对方企业的押金金额肯定会是 1 000元而不会

是企业账面上所记载的 854.7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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